
标 题：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

索 引 号：2019-1546417695191 主题分类：公示公告

文 号：无 所属机构：办公厅

成文日期：2018年09月27日 发布日期：2019年01月02日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
市监食经〔2018〕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施行以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得到逐

步规范，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水平得到稳步提升。但从各地监督检查结果和近期媒体相关报道看，网络餐饮

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仍然存在入网审查不严、公示信息不全、配送不规范等问题；部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仍然存在无证、套证或使用假证从事网络餐饮服务，餐食加工制作场所条件恶劣，经营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为

进一步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网络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专项检查，了解掌握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对《办法》的落实情

况；督促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经营行

为，提升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水平。 

　　二、检查时间 

　　自2018年10月初至2019年1月底，为期4个月。 

　　三、检查重点 

　　（一）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落实《办法》要求情况。重点检查是否落实以下要求：一是设立的

分支机构全部向所在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备案。二是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查登记，

通过严格审查杜绝无证、套证或使用假证从事网络餐饮服务的行为。三是公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

许可证和名称、地址、食品安全量化分级信息，菜品名称和主要原料名称等。四是加强送餐人员食品安全培

训，定期清洁配送容器，如实记录订单信息，确保配送过程食品不受污染。五是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

行为进行抽查和监测，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并报告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所在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发现严

重违法行为，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六是对涉及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投诉举报和网络曝光的网络餐饮

食品安全问题，及时进行核查处理。 

　　（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办法》要求情况。重点检查是否落实以下要求：一是具有实体经营门店

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二是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三是在本店

的加工操作区内加工食品。四是按照《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相关要求，加强原料采

购、设施设备、从业人员、环境卫生、清洗消毒等管理，规范加工制作过程。五是保持网络销售的餐饮食品与

实体店销售的餐饮食品质量安全一致。六是使用无毒、清洁的食品容器、餐具和包装材料，并对餐饮食品进行

包装。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方案。各地要将专项检查行动与日常监管工作有机结合，强化组织领导，

细化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要求。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二）落实主体责任，督促平台自查。各地要督促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安

排专门人员立即对备案、审查登记、公示信息、抽查和监测、配送过程管理等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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